	审批意见:                                              高环表[2015]第01号

根据高阳县交通运输局高阳县津保南线至城冯路乡道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的结论，经研究同意项目实施并批复如下：

   1、高阳县交通局高阳县津保南线至城冯路乡道改建项目，项目起点为高阳县津保南
线，终点为城冯公路，建设路线为小王果庄村—东何家庄村—良村—西龙化村—北龙化村，项目路线全长8.8km，全线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符合《保定市2000-2020年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及《保定市交通“十五”计划及2015年发展目标》，高阳县发展改革局出具开展前期工作的函，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项目总投资44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3.5万元。项目利用原有道路资源，不
扩大原有建设项目规模，对所有项目进行改建，不涉及新增占地、拆迁和移民安置问题。高阳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出具的项目规划意见，符合规划。全线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度6m，路面宽度5m，每侧土路肩0.5m，水泥混凝土路面。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交通状况，施工线路选址可行。

3、按环评要求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减
轻对道路沿线两侧的敏感点影响。
4、施工沿线土方开挖、植被破坏造成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及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可以逐步得到恢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废水以及对交通的影响，经采取妥善防治措施不得对道路沿线两侧的敏感点造成明显影响。按照建设项目施工环境保护监查监理内容一览表要求做好施工期的环境监理。
5、按“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一览表”要求落实治理措施，确保项目运营满足环境质量标准。
6、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工程投入运行前须向高阳县环保局提交书面报告。建设单位自项目试运行之日起3个月内，向高阳县环保局申请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正常运行。


 7、项目建设内容、污染防治措施不得擅自改变。本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由环境监察部门负责。

2015年8月5日


	审批意见:                                              高环表[2015]第02号

根据高阳县交通运输局2015年高阳县农村公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结论，
经研究同意项目实施并批复如下：

   1、高阳县交通局2015年高阳县农村公路改造项目共有38项，包括26条新建道路（全长45km）和12条改建道路（全长25.9km），覆盖整个高阳县全境，路线全长70.9km。全线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符合《保定市2000-2020年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及《保定市交通“十五”计划及2015年发展目标》，高阳县发展改革局出具开展前期工作的函，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项目总投资2481.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85.075万元。项目利用原有旧公路、旧土路资源对所有项目进行新建、改建，不扩大任何建设项目的规模。项目建设不涉及拆迁和移民安置问题。高阳县城乡规划管理局出具的项目规划意见，符合规划。全线按四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宽4.5m、路面宽3.5m、两侧各0.5m土路肩，水泥混凝土路面。本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交通状况，施工线路选址可行。
3、按环评要求落实施工期和运营期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减
轻对道路沿线两侧的敏感点影响。
4、施工沿线土方开挖、植被破坏造成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施工期

的结束及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可以逐步得到恢复。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噪声、固体废物、废水以及对交通的影响，经采取妥善防治措施不得对道路沿线两侧的敏感点造成明显影响。按照建设项目施工环境保护监查监理内容一览表要求做好施工期的环境监理。
5、按“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内容一览表”要求落实治理措施，确保项目运营满足环境质量标准。
6、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工程投入运行前须向高阳县环保局提交书面报告。建设单位自项目试运行之日起3个月内，向高阳县环保局申请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正常运行。


7、项目建设内容、污染防治措施不得擅自改变。本项目的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由环境监察部门负责。

2015年8月5日


